关于做好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第五次团代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预）

各学院团委：
共青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第五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团代会）拟定于12月底召开。现将本次团代会代表选举工作通知如下：
一、代表名额分配及构成
1.代表名额分配：根据相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由基层组织选举产生团代会代表298人。具体名额分配情况见附件1。
2.代表名额分配原则：代表名额的分配，根据各单位团员数和工作需要确定。
3.代表构成：团代会代表人选构成中，女代表比例不少于代表总额的25%，基层团支部、非团学干部的团员学生和青年教职工的代表比例不低于70%，同时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代表。
4.各单位在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分配及提名时应考虑到代表的构成，充分体现代表的先进性和广泛性。
二、代表的条件
团代会的代表为共青团员、团干部或28周岁以下保留团籍的中共党员。代表必须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具有以下条件：
1.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护和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无违法违纪现象；
2.刻苦学习，成绩优良，勤奋工作，品德高尚，遵守校纪校规，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起到模范表率作用并做出突出成绩，在青年学生中具有较高威信；
3.热爱团的事业，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同广大团员青年保持密切联系，受到团员青年的拥护和信任；
4.坚持原则，议事能力较强。能秉持对团学工作负责的精神，如实反映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的意见和要求，忠实履行代表职责，正确行使代表民主权利。
三、代表产生程序
团代会代表采用差额选举的办法，差额比例不少于应选名额的20%。产生程序包括：
1.推荐提名。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经与本单位党团组织协商，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
2.考察公示。各单位要对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逐个考察，主要考察他们是否符合代表条件，特别要注意考察他们的群众基础和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行、作用发挥、执行纪律等方面的现实表现。各单位在考察工作结束后，根据分配的代表名额、差额比例、代表条件、构成要求以及考察情况，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并在本单位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
3.代表选举。召开本单位团员大会或团员代表大会进行选举，产生出席我校第五次团代会正式代表。
[bookmark: _GoBack]4.信息报送。经同级党组织同意，各单位将团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代表登记表、代表名册和情况报告等材料（见附件2-5），分别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于12月12日前报送校团委组织宣传部。电子版命名为“XX学院第五次团代会代表选举工作材料”发送至校团委邮箱（youthzx@nuist.edu.cn），纸质版交送至大学生活动中心305。
四、有关要求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第五次团代会代表选举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影响大的政治任务，是开好本次大会的基础。希望各单位高度重视，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按照规定做好代表的选举工作。
代表选举工作，要按规定的步骤进行，并按规定时间完成。选举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其他未尽事宜，请及时与校团委联系。
联系人：黄欢、赵硕
联系电话：025-58731056
联系地址：大学生活动中心305室
电子邮箱：youthzx@nuist.edu.cn

附件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第五次团代会代表名额分配表
附件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第五次团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酝酿情况及名单
附件3：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第五次团代会代表登记表
附件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第五次团代会代表名册
附件5：共青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第五次团代会代表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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